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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A.  警示與轉賬交易 

25A.1 警示與轉賬交易 

25A.1.1 在不影響賬戶章則其他條款（包括第 25 條）一般性的原則下，此第 25A 條項下等條款明確

適用於以下第 25A.1.2 條定義的警示與轉賬交易。若此第 25A 條項下等條款跟賬戶章則其他

條款及細則出現不一致，則就警示與轉賬交易而言，均以此第 25A 條為準。閣下在此第

25A 條生效日期當日或之後作出任何轉賬交易，即閣下確認閣下已接受此第 25A 條並會受

此第 25A 條項下等條款約束。 

25A.1.2 除賬戶章則第一部分的第 2.1 條另有所指外，在此第 25A 條中以下用語將具下列涵義： 

「警示」 

指對一項轉賬交易或相關的收款人或收款人賬戶可能涉及欺詐或詐騙的警告訊息。 

「防詐資料庫」 

包括由香港警務處或香港其他執法機關、政府機構或監管機構運作或管理的任何防詐騙搜

尋器及／或防欺騙資料庫（包括但不限於防騙視伏器），不論其是否可供一般公眾人士或

指定實體或組織使用。 

「轉賬交易」 

指閣下透過本行並使用任何本行不時決定的渠道或方式或貨幣進行的資金轉移（包括但不

限於下列一個或多個渠道或方式：電子銀行服務、流動理財服務、自動櫃員機、或於本行

任何分行的櫃位），不論收款人賬戶是否在本行開立；如文義要求或允許，包括閣下向本

行發出進行轉賬交易的指示。 

「防騙視伏器」 

指香港警務處提供的詐騙搜尋器。 

   「閣下」及「閣下的」 

指本行提供銀行服務的每位客戶，及如文義允許，包括任何獲客戶授權向本行發出有關使

用銀行服務的要求的人士。 

25A.2  發出警示的原因 

警示旨在幫助閣下在作出轉賬交易時保持警覺提防欺詐、詐騙及欺騙。閣下不應把警示當

作替代閣下保障自身的利益、資金及資產免受欺詐或其他非法活動損害的責任。 

25A.3  本行的角色、責任及責任限制 

25A.3.1  本行： 

(a) 無法控制防詐資料庫的管理、運作或其他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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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單靠防詐資料庫不時提供的資料來編製警示；及 

(c) 不會就防詐資料庫並無提供資料的收款人、收款人賬戶或交易編製警示。 

因此本行不會保證亦不能保證任何防詐資料庫提供的資料是否完整、真實、準確及最新，

也不會保證亦不能保證閣下沒有收到警示的轉賬交易不涉欺詐，或閣下收到警示的轉賬交

易必屬欺詐。本行就向閣下傳送任何警示的紀錄以及閣下回覆是否進行或取消任何轉賬交

易的紀錄，均具終局效力（明顯錯誤除外）。 

25A.3.2 本行可按其認為適當的方式編製及傳送警示。本行可不時考慮本行的需要以及相關人士就

警示的編製及傳送不時給予的反饋、意見、指引或建議，完全酌情決定及/或更改警示的內

容、傳送警示的渠道或方式，及/或轉賬交易的貨幣（等），而無須另行通知閣下。該等相

關人士可包括但不限於香港的執法機關或其他政府機構、監管機構或行業公會。本行可按

本行的酌情權透過電子或其他方式向閣下傳送警示。   

25A.3.3 本行無須負責閣下或任何其他人士因任何防詐資料庫提供或未有提供任何資料，或因其延

誤、無法使用、中斷、故障或錯誤而可能引致或蒙受的任何種類的損失、損害、開支、費

用、利息、申索、要求、程序或行動，或本行可合理控制以外的情況而可能引致或蒙受的

任何種類的損失、損害或開支。  

25A.3.4  本行無須負責閣下或任何其他人士有關或因警示（或其延誤或無法傳送），或有關或因處

理、執行或取消警示（或因其延誤或無法傳送）所涉的轉賬交易，而可能引致或蒙受的任

何種類的損失、損害、開支、費用、利息、申索、要求、程序或行動，除非任何上述損

失、損害開支、費用、利息、申索、要求、程序或行動屬直接及可合理預見並直接且完全

由於本行或本行人員、僱員或代理的疏忽或故意失責引致。 

25A.3.5  在任何情況下，就任何收益損失或任何特別、間接、附帶、相應而生或懲罰性損失或損害

賠償（不論是否可預見或可能招致），本行、本行的關聯公司或集團公司、本行的特許

人、及上述彼等各自的人員、僱員、董事、服務提供者及／或代理均無須向閣下或任何其

他人士負責。 

25A.3.6 此等條款的内容均無意排除或限制任何不能合法地排除或限制的權利或責任。  

25A.4  閣下的責任 

在不影響其他條款一般性的原則下，閣下有責任採取合理可行的步驟以保障閣下自身的利

益、資金及資產免受欺詐或其他非法活動的損害。閣下每次均有責任查證及確保收款人、

收款人賬戶、交易及交易詳情實屬真實、最新、正確並可靠。閣下應認真考慮是否進行或

取消一項警示所涉的轉賬交易。閣下就進行或取消一項警示所涉的轉賬交易的決定均對閣

下具約束力，且閣下應為後果負全責。 


